2023-2024学年赴xx大学交流学习课程计划表
	学院： 
	专业： 
	教学院长签字：
	专业负责人（签字）：

	交流学校课程
	校区课程
	备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属性
	修读学期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安排说明：
1.通识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的替代课程应与校区被替代课程的课程名称、教学内容相近。
2.原则上在交流学校学习的必修课学分不得低于校区被替代课程。相差2分及以上的课程可选择多门课程拼凑。例如可选修交流学校2门2学分专业课程，替代校区4学分授课内容相近的课程。
3.学生可以选修校区未开设的专业选修课，课程内容应符合本专业选修课培养要求。
4.学生可以跨专业选修课程名称、教学内容相近的其他专业课程替代校区课程。
5.课程替代对应关系须经专业负责人、教学院长审核通过后，由教（研）务部审核备案。
